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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济 宁 市 教 育 局

济宁市教育局
关于转发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中小学校

伙食费收费管理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和体育局，济宁高新区发展软环境保障

局，北湖度假区、经济开发区教育分局，市直各学校：

现将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中小学校伙食费收费管理

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

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提高认识，迅速传达部署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深刻认识规范中小学校

伙食费收费管理对于保障学生膳食经费安全、维护学生权益

的重要意义，务必要高度重视，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

文件精神，确保政策要求传达到位、理解到位。

二、对标对表，严格执行规定

（一）严格落实分类管理要求。自营食堂学校的伙食费

要纳入服务性收费管理，在食堂专用账户存取使用、据实列

支；委托经营食堂和校外配餐学校的伙食费按代收费管理，

由学校统一管理，不得上缴主管部门、财政部门集中代管，

不得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（二）规范收费方式。自 2025 年秋季学期起，中小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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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伙食费严格执行按月据实或实时收费规定，严禁跨月预

收，采用线上缴费方式，直接缴入学校指定银行账户。

（三）全面规范收费行为。坚持家长、学生自愿就餐原

则，中途就餐意愿发生变更的，学校须及时退还剩余费用。

学校领导、教职工及食堂工作人员在校就餐、陪餐应与学生

同菜同价，严禁直接或变相侵占学生伙食费。严格落实收费

公示制度，伙食费标准、收支情况等信息须在校园醒目位置

或校园网站进行公示，主动接受监督。

三、加强监督管理，保障政策落地见效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辖区内中小

学校伙食费收费管理工作的监督指导，督促学校落实各项政

策要求。各学校要结合实际合理确定伙食费收费方式，并保

持学期内相对稳定，及时回应学生和家长诉求，充分听取学

校膳食管理委员会意见。要坚决杜绝退费不及时，挪用、侵

占伙食费等问题，确保膳食经费安全和学生合法权益。

济宁市教育局

2025 年 8 月 8 日

附件： 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强中小学校伙食费收费管

理的通知》（鲁教财函〔2025〕17号）








